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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股章程與所參考載入的文件或會載有本集團目標的前瞻性陳述，實際結果或後
果或會與該等文件所表達或暗示有重大偏頗。該等前瞻性陳述涉及若干風險、不確定因素及
假設，常用「會」、「預期」、「預計」、「計劃」、「相信」、「可能」、「擬」、「應該」、「持續」、
「預測」、「須」、「尋求」、「潛在」等類似詞彙表示。儘管本集團認為，本集團的預期合理，
但無法保證該等預期會經證實正確無誤，而實際結果可能迥然不同。該等前瞻性陳述包括
但不限於有關以下各項的陳述：

‧ 本集團業務及經營策略，以及本集團推行該等策略所採取的措施；

‧ 本集團股息分派計劃；

‧ 本集團資本承擔計劃；

‧ 本集團營運及業務前景，包括現有及新業務發展計劃；

‧ 本集團所經營行業的日後競爭環境；

‧ 本集團所經營行業的監管環境及整體行業前景；

‧ 本集團所經營行業的日後發展；及

‧ 中國的整體經濟趨勢。

有關本集團（有關本集團溢利、經營業績及盈利除外）的前瞻性陳述當中的「會」、「預
期」、「預計」、「計劃」、「相信」、「可能」、「擬」、「應該」、「持續」、「預測」、「須」、「尋
求」、「潛在」等類似詞彙擬為區分該等前瞻性陳述。該等陳述反映本集團管理層對日後事件
的現有觀點，涉及若干風險、不確定因素及假設，包括本招股章程所述的風險因素。詳情
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業務」及「財務資料」三節。

倘該等風險或不確定因素的一個或多個出現或有關假設經證實屬不正確，則本集團
的財務狀況或會受重大不利影響且會與本集團於該等前瞻性陳述所表達或暗示的目標相差
甚遠。除非有關法律（包括上市規則）規定，否則本集團無責任因新資料、日後事件或其他
方面的結果而公開更新或修改任何前瞻性陳述，故　閣下不應過度依賴任何前瞻性資料。

於本招股章程，本集團或本公司任何董事所作出意向陳述或其提述乃截至本招股章
程日期作出。該等意向可能因未來發展而改變。董事確認本招股章程所載的任何前瞻性陳
述乃經周詳審慎考慮後作出。


